
关于开展全校实验教学相关项目统计工作
的通知

校内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教育部产学合作

协同育人项目管理办法》等国家最新文件精神，深度落实

教育数字化转型、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核心要求，全面摸

排我校实验教学优质资源存量，系统梳理科研成果教学转

化、校企协同育人、AI 赋能实验教学建设成效，归集培育

可冲击省级、国家级的高质量实验教学项目与典型育人案

例，进一步夯实一流本科实验教学体系，支撑学校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现组织开展全校实验教学相关项目统计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计范围与填报规范

1.前沿科研成果转化实验教学项目

统计范围：依托学校教师主持或参与的各级科研项目、

授权专利、软件著作权、前沿技术成果等转化落地的实验

教学项目。项目须已正式纳入本科实验教学体系并开展教

学，无涉密内容、无知识产权纠纷。

填报规范：项目转化源头清晰，充分体现学科前沿性；

贴合课程培养目标，有效支撑学生高阶思维、创新能力与

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培养；配套完善的教学大纲、实验

指导书、课件等教学资源，近两学年持续开课。

2.校企合作实验教学项目

统计范围：学校与行业骨干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深度合作，联合开发建设，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设置学分，并常态化开课的实验项目、实训模块、教学案

例库等。

填报规范：合作企业资质齐全、信用合规、行业认可

度高；企业深度参与项目方案设计、内容开发、实训指导、

过程考核、资源迭代全流程；教学运行稳定、学生受益覆

盖面广，形成可量化、可展示、可推广的产教融合育人成

果。

3.校企合作共建实验室

统计范围：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资金、设备、技术、

场地、师资等资源，联合建设、共管共用，面向本科生开

放，支撑实验教学、科研创新、学科建设、创新创业实践

的实验室、工程实训中心等平台，含正常运行及 2026 年底

前可投入使用的在建项目。

填报规范：具有正式合作协议或挂牌文件，校企双方

权责分工、资源投入比例清晰明确；拥有固定场地、完备

设备配置和稳定的校地双师教学团队；常态化承担实验教

学任务、对外开放共享，有效支撑本科生教学改革、科研

攻关与学生创新实践，育人成效突出。

4.AI 赋能实验教学典型案例

统计范围：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机器视觉、智能数

据分析、智能辅助答疑、智能安全管控、数字化评价等人

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各类实验教学全流程的创新应用案

例。涵盖传统实体实验智能化改造、实验教学全流程智能

管控、实验考核评价智能化、科研创新实验 AI 赋能、学科

交叉智能实验应用、传统虚拟仿真实验智能化升级、新型

智能仿真实验开发等各类落地场景。案例须在校内真实课



堂、实验教学环节落地应用满一学期及以上，有效解决传

统实验教学痛点、教学提质增效显著，具备示范辐射价值

和复制推广价值。

填报规范：杜绝浅层工具化应用，实现实验教学设计、

实操指导、数据处理、安全管控、考核评价全流程的智能

化重构与系统性优化；具备明确的教学对比数据、育人成

效量化指标，严格遵守教育伦理、学生隐私保护及数据安

全管理规定；国产安全可控 AI 工具优先。

二、工作要求

1.全面摸排，应报尽报。各单位须明确专人负责，全

面梳理本单位实验教学建设成果，做到不漏报、不重报、

不虚报，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2.严格把关，规范填报。各单位应对填报内容、佐证

材料严格审核把关，学校将对上报成果进行复核校验。

3.以报促建，培优提质。以本次统计为契机，对标国

家级、省级一流实验教学项目、虚拟仿真金课、产教融合

项目、AI 教学创新案例建设标准，梳理建设短板、重点培

育优质项目，充实学校高水平实验教学成果储备库。

4.动态管理，长效建设。学校将依托本次统计结果，

建立全校实验教学优质资源动态资源库，实行常态化更新、

分级培育、择优推送，优先推荐优质项目参与各级教学改

革申报、成果评选与示范推广。

三、报送安排

1.报送材料

各单位统一汇总报送四类项目统计表电子版（Excel）、

盖章扫描版 PDF。




